
附件1：

监督执法信息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局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公示，是指行政机关采取一定的方式，依法将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的职责、权限、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依据、程序、监督方式、救济渠道等信息主动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自觉接收社会监督。

第三条  行政执法公示，包括行政许可公示、行政执法行为公示、投诉举报公示等。

（一）行政许可公示

1.实施行政许可的项目，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2.实施行政许可的单位名称以及办理行政许可的科室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

3.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条件、程序、期限、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的规定以及需要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要公开；

4.在审查行政许可申请过程中与申请人发生矛盾分歧，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以及举行听证除涉及个人隐私外要公开进行；

5.行政许可决定做出后，根据行政许可事项的性质和我局实际情况，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外，应当将行政许可决定通过平罗县卫生健康局网站等形式予以公开。　　

6.行政机关做出的准予行政许可的事项公众有权查阅，不得设置限制性条件阻挠公众行使查阅权。

（二）行政执法行为公示

1.行政执法行为是指卫生行政执法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2.实施行政执法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要进行公示。

3.内设科室的执法职责和范围要进行公示。

4.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执法证件号、执法规范等执法行为要进行公示。

5.卫生行政处罚时，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依照法律程序予以处罚。同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等法定权利。

    6.卫生行政处罚听证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不宜公开进行听证的以外，听证应当公开进行。

    7.产品和非产品监测、抽检结果。含产品来源、生产厂家、规格、批号、抽检结果及处理情况应当进行公示。

 （三）卫生行政执法监督举报公示。

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有权对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电话，监督举报电话为：6099600。

 第四条  公示可采取以下方式开展:

通过平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监督信息网公开；

在办公场所和办事大厅通过设置公示栏、电子显示屏、资料索取点等设施公开；

（三）执法现场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公示；
（四）其它公开方式。
 第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执法时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亮明身份。

 第六条  行政执法在不能确定执法信息是否公开时应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和保密工作部门。

第七条  应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定期稽查制度，稽查工作由稽查科负责。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